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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相关规划条件 

 

一、土地用途 

（一）一级类：   G10交通运输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二级类：   G1004城镇村道路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三级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占比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用地明细:总用地面积   0.1908             公顷 

其中耕地(净面积) 0          公顷 

允许建设区  0               公顷 

有条件建设区 0.1167              公顷 

限制建设区   0.0741              公顷 

基本农田保护区  0           公顷 

三、城乡用地分类：  H1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建设用地类别：  城市建设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大类：    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中类：     S1城市道路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重要指标 

（一）容积率：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建筑密度或系数：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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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绿地率：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建筑高度管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六、其他规划要求 

 1.项目设计及建设应符合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、海

绵城市建设等相关要求。 

2.市政设施规划要求：雨、污水排放应采用分流制。 

3.竖向设计、断面形式、道路绿化率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。 

4.项目不得未批先建，如在建设过程中需配套临时用地，在符合

《福建省临时用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的前提下，应提前

申请临时用地手续。 

5.本项目如符合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第九十三条规

定的，应按照要求进行交通影响评价。 

6.该项目如涉及用途变更，须按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要求开展土

壤污染状况调查，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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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用地预审结论 

 

一、该项目拟用地总面积 0.1908公顷。位于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确定的有条件建设区 0.1167公顷，限制建设区 0.0741公顷。不涉及

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确定。 

二、该项目符合国家供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、法规规定的条件，拟同

意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。 

三、建设单位（项目业主）应本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，按照项目有

关建设标准或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优化设计方案，从严控制建设用地

规模。 

四、项目涉及林地、海域、重要河流、水域、湿地、水源保护地等各

类保护地、文物点、历史建筑、环保、安全等的（涉及以上各类的，

应明确具体名称），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依法办理相关

手续。 

五、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，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手

续，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和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手续的不得开工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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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地类初步判断明细表 

（仅供参考） 

一、 农用地 

（一） 小计(公顷)：0.19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 耕地净面积(公顷)：0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 林地(公顷)：0.14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 园地(公顷)：0.01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五）其他农用地（公顷）：0.0282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建设用地（公顷）： 0 

三、未利用地（公顷）： 0 

四、围填海（公顷）： 0 

 

 

 

自获得本证照三个工作日后，用微信扫以上二维码，即可下载依据省

自然资源厅最新地类分析规则计算生成的地类明细成果，内容包含农用地、

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等 3个大类、9个一级类、44个二级类计算成果，其

中如果有涉及可调整地类和设施农用地，在成果中会单独罗列。建设单位

直接以此地类明细成果为依据申请制作发布征地启动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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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用地红线附图 

 

 

  

         

 

 

打开微信扫一扫,即可查看该项目用地红线在众规福清·阳

光规划平台中的位置。 

 

 

后面两页分别附红线地形图和红线影像图 

 

 

地形图测图日期：2021 年 3 月 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影像图拍摄日期：2021 年 2 月 25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部门选址会商成果报告书下载密码：09735470464 

 

 






